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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DB22/T 474—2009 吉林省农业机械推广鉴定申请规范。本标准与 DB22/T 474—2009

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变化如下： 

——标准名称变为：农业机械推广鉴定申请规范； 

——第2章增加了对 NY/T 2082 的引用；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作为第3章，原第4章调整为第6章，其余章节号相应顺序调整； 

——将原3.5中内容单列为第5章； 

——将原3.5第h)条内容变为附录B； 

——增加4.2生产条件； 

——4.3条增加销售区域和定型文件签发时间的要求，修订了销售数量要求； 

——增加5.1第l)条生产条件证明资料； 

——5.1条增加了对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和强制认证证书、标准备案文件、产品说明书、产品规

格确认表和三包凭证及样机照片等要求。 

本标准由吉林省农业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吉林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唐明辉、张鹏、祝添禄、李秋。 

本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22/T 474—2009； 

——DB22/T 474—2015。 





DB22/T 474—2015 

1 

农业机械推广鉴定申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吉林省农业机械推广鉴定的申请条件和程序。 

本标准适用于吉林省农业机械推广鉴定的申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25  内燃机产品名称和型号编制规则 

JB/T 8574  农机具产品  型号编制规则 

JB/T 9831  农林拖拉机  型号编制规则 

NY/T 1640  农业机械分类 

NY/T 2082—2011  农业机械试验鉴定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NY/T 2082—201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定型文件 type-approving document 

由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能证明某型号的农业机械产品适于批量生产的书面材料。 
注：定型文件可以（但不限于）是：定型鉴定证书及报告、生产许可证及其附件、国家产品强制认证证书、省级推

广鉴定证书及报告等。 

4 申请条件 

4.1 申请者资质 

4.1.1 推广鉴定的申请者应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农业机械生产者，营业执照在有效期内，且其经营范围

包含所申报产品。 

4.1.2 境外农业机械生产者可以委托省内经销商代理申请。代理申请者应提供农业机械生产者签署的

委托书。 

4.2 生产条件 

推广鉴定申请企业应具备以下必要的生产条件： 

a) 生产和检验设备； 

b) 质量控制机制； 

c) 售后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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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完善的管理体系； 

e) 稳定的经营状况； 

f) 良好的市场信誉。 

4.3 申请产品 

申请推广鉴定的产品应符合以下条件： 

a) 应在吉林省农业机械化行政主管部门最新公布的推广鉴定产品指南范围内； 

b) 应是定型产品。申报时申请产品的定型文件应该签发满一年； 

c) 应在两个以上地区和至少三个市、县销售，销售量不低于： 

1) 小型产品：500 台； 

2) 中型产品：100 台； 

3) 大型产品（或成套设备）：30 台（套）。 

注1：各类农机具的大、中、小型划分准则参见相应的农业机械推广鉴定大纲或适用的文件。 

注2：对吉林省重点推广、农业生产急需或创新型产品可适当放宽要求。 

5 申请材料 

5.1 申请者应提供以下材料： 

a) 农业机械推广鉴定申请表见附录 A，一式两份。 

b)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 

c) 产品定型文件复印件一份； 

d) 执行标准证明文件一份； 

e) 产品随机使用说明书一份； 

f) 用户三包凭证一份； 

g) 有注册商标的产品应提供商标注册证书复印件一份； 

h) 首次申请时应提供申请产品的可靠性试验报告复印件一份； 

i) 产品销售记录表见附录 B，复印件一份； 

j) 产品规格确认表； 

k) 样机照片四张（能体现样机特征的正、两侧、后面各一张）； 

l) 生产条件证明材料： 

1) 主要生产设备设施清单； 

2) 主要检验设备及计量器具清单； 

3) 产品图纸清单； 

4) 企业质量手册目录复印件； 

5) 企业组织机构框图； 

6) 用户意见汇总。 

5.2 每种型号产品应单独准备一套申请材料。 

5.3 所有申请材料均需加盖企业法人公章，多页材料可骑缝加盖。 

6 申请受理 

6.1 申请者直接向省级农机鉴定机构提交申请。 

6.2 省级农机鉴定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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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省级农机鉴定机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通知申请者。 

6.4 重新申报推广鉴的，应于证书到期前 6 个月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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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吉林省农业机械推广鉴定申请表 

A.1 吉林省农业机械推广鉴定申请表见表A.1。 

表A.1 吉林省农业机械推广鉴定申请表 

吉  林  省  农  业  机  械  推  广  鉴  定  申  请  表 

法人名称  法人代表  

电 话  手 机  
联系人 

 

传 真  E-mail  

申 

请 

单 

位 
地 址  邮政编码  

法人名称  法人代表  

电 话  手 机  

联系人 

 

传 真  E-mail  

地 址  邮政编码  

经济类型 □国有  □集体  □私营  □股份  □中外合资(含合作)  □外资  □其他 

生 

产 

企 

业 

注册资金（万元）  人 数  

分类代码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注册商标  企业产品名称  企业产品型号  

批量投产日期 

 去年产量/销量 

台（套） 

        

      

今年产量/销量 

台（套） 

     

   

销售省份及本省市县 
 

适用范围  

申 

请 

产 

品 

 

原推广鉴定证书编号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公章）

收 表 日 期  经 办 人  

受 理 日 期  经 办 人  

项 目 编 号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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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填表说明 

应按下列规定填写： 

a) 申报的分类代码按 NY/T 1640 的规定； 

b) 产品名称按 GB/T 725 的规定； 

c) 农机具产品型号按 JB/T 8574 的规定； 

d) 农林拖拉机按 JB/T 9831 的规定；  

e) 申请单位企业法人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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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产品销售记录表 

C  D  
产品销售记录表见表B.1。 

表 B.1 产品销售记录表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序号 顾客姓名 顾客地址 顾客电话 购买日期 机器出厂编号 备 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